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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通市青年中路5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6,417,78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9.96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贾云博先生主持。 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5,913,280 99.9077 426,700 0.0781 77,800 0.0142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5,880,280 99.9016 459,700 0.0841 77,800 0.0142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5,913,280 99.9077 426,700 0.0781 77,800 0.0142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6,125,480 99.9465 288,300 0.0528 4,000 0.0007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认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5,879,280 99.9014 460,700 0.0843 77,800 0.014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4,788,967 99.7019 1,551,013 0.2839 77,800 0.0142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修改公司

章程所涉及的备案及/或变更登记等所有相关手续，并且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

士有权根据公司登记机关或其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对

上述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条款酌情进行必要的修改。 本次修改后的《公司章

程》以最终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及/或核准登记的中文文本为准。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5,880,280 99.9016 459,700 0.0841 77,800 0.014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4,788,967 99.7019 1,551,013 0.2839 77,800 0.014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4,788,967 99.7019 1,518,013 0.2778 110,800 0.020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4,787,967 99.7017 1,552,013 0.2840 77,800 0.014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4,788,967 99.7019 1,551,013 0.2839 77,800 0.014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4,787,967 99.7017 1,552,013 0.2840 77,800 0.014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4,788,967 99.7019 1,551,013 0.2839 77,800 0.0142

14、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5,913,280 99.9077 426,700 0.0781 77,800 0.0142

1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45,913,280 99.9077 426,700 0.0781 77,800 0.014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4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1,400,913 82.7370 288,300 17.0268 4,000 0.2362

5

关于

2021

年度董事、监事薪

酬认定的议案

1,154,713 68.1966 460,700 27.2086 77,800 4.5948

14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1,188,713 70.2046 426,700 25.2006 77,800 4.594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6、7、8、1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独立董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及于2022年5月13日发布的股东

大会会议资料。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婷婷、孙晓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82� � �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一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路112号（龙洲大厦）十楼

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王跃荣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共14人，代表178,731,898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820％；

（2）现场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8人， 代表178,655,098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683％；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

人，代表76,8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4）中小投资者（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

上的股东除外，下同）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的中小投资者共9

人，代表10,811,132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4％。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拟任董事和拟任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非独立董事选举。

1.01� �选举陈道龙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陈道龙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55,301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1%。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上的股东除外，下同）的表决情况为：陈道龙先生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票数为10,734,535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15%。

表决结果：陈道龙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蓝能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蓝能旺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55,301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蓝能旺先生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34,535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15%。

表决结果：蓝能旺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陈爱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陈爱明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55,101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陈爱明先生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34,335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96%。

表决结果：陈爱明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钟伟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钟伟东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55,100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钟伟东先生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34,334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96%。

表决结果：钟伟东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 �选举徐红涛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徐红涛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55,300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徐红涛女士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34,534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15%。

表决结果：徐红涛女士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 �选举陈海宁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陈海宁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55,101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陈海宁女士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34,335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96%。

表决结果：陈海宁女士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 审议通过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独立董事选举。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

核无异议。

2.01� �选举汤新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汤新华汤新华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61,100票，占

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汤新华先生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40,334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51%。

表决结果：汤新华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邱晓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邱晓华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60,900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邱晓华先生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40,134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33%。

表决结果：邱晓华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胡继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邱晓华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60,900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邱晓华先生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40,134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33%。

表决结果：胡继荣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3.01� �选举李泽祺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为：李泽祺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60,901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李泽祺先生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40,135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33%。

表决结果：李泽祺先生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 �选举王秋金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为：王秋金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78,661,101票，占出席本

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王秋金女士获得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票数为10,740,335票，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51%。

表决结果：王秋金女士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78,713,5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92,8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8307%；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169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五、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78,713,5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92,8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8307％；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169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六、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78,713,5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92,8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8307％；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169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七、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78,713,5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92,8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8307％；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169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8,713,5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92,8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8307％；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169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2年

度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8,713,5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92,8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8307％；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169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增加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8,713,5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98％；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92,8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8307％；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169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翠平、相文景律师予以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投票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14� � �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2-26号

债券代码：128097� � �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通知于2022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以公告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8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4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253,

248,227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153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0,240,

011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9.676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08,216股，约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0.4770%。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

数的0.00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928,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6%；反对273,7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1%；弃

权4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643,2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64%；273,7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479%；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57%。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974,4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9%；反对273,7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1%；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689,6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21%；273,7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479%；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902,9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7%；反对298,8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0%；弃

权4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618,1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44%；298,8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999%；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5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902,9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7%；反对298,8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0%；弃

权4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618,1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44%；298,8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999%；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57%。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928,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6%；反对273,7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1%；弃

权4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643,2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64%；273,7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479%；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57%。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0,360,5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97%；反对2,883,2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5%；

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7,075,72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168%；2,883,2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9380%；4,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2%。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899,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1%；反对302,7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6%；弃

权4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614,2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953%；302,7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390%；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57%。

（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969,9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1%；反对273,7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1%；弃

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685,1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69%；273,7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479%；4,5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2%。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2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968,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5%；反对275,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7%；弃

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683,5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08%；275,3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640%；4,5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2%。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各议案均

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及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22年4月28日刊载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龙翔、张霞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0日

关于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22（意）字第076号

致：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和《奥佳华智能健

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福建天衡

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张龙翔律师、张霞律

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于2022年5月20日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审

查，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进行见证，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

有关文件。

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

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关于召开本次大会的公告和本次大会股权登记日

的《股东名册》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时

向公司出示的居民身份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股票账

户卡等，其真实性应当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

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

称）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4.�公司股东使用其网上用户名、密码登录网络投票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操作行为均代表股东行为，股东应当对此一切法律后果负责。

5.�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的真

实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等资料一并公告。

7.�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本

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所律师现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召集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于2022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站上刊登了《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 ），在法定期限

内以公告方式发出了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厦门市湖里

区安岭二路31-37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和公告的时间、地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

络投票，其中：（1）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2年5月20日9:15-15:00。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主持，就会议通知中所列的事项

进行了审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公

告一致，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股东以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的统计数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3,248,2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0,695,319的40.1538%，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0,240,

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768%；

（2）通过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2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3,008,2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0%。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已在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 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

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当场汇总现场和网络投票结果。 本

次投票表决由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参加计票、监票。

（二）表决结果

1.�经统计，《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252,928,037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36%；273,79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1%；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3%。 表决结果：通过。

2.�经统计，《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252,974,437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919%；273,790股

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1%；0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689,64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521%；273,7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7479%；0股弃权。

3. �经统计，《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

为：252,902,937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637%；298,

8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80%；46,4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3%。 表决结果：通过。

4. �经统计，《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

为：252,902,937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637%；298,

8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80%；46,4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3%。 表决结果：通过。

5.�经统计，《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252,928,037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36%；273,79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1%；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3%。 表决结果：通过。

6.�经统计，《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250,360,511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8597%；2,883,21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1385%；4,500股弃权,� 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8%。 表决结果：通过。

7.� 经统计，《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为：252,

899,037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621%；302,79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96%；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614,24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6.4953%；302,7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0390%；46,4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0.4657%。

8.�经统计，《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的具体表决结果为：252,969,937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8901%；273,7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1%；

4,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685,14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069%；273,7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7479%；4,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0.0452%。

9.�经统计，《关于增加2022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的具

体表决结果为：252,968,337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895%；275,3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7%；4,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8%。 表决结果：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致此书！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孙卫星 经办律师：张龙翔

张霞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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